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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 置教務長一人，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招生服務中心、課

務與註冊組、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及科學與人文教

育發展中心，各組(中心)置組長(主

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教務

事宜。 

二、學生事務處 置學生事務長一

人，並置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導

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保健

組、諮商中心、境外學生輔導組、

住宿服務組、服務學習中心、原住

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學生

資源中心，各組(中心)置組長(主

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學生

事務。 

三、總務處 置總務長一人，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事務組、出納組、

採購保管組及營繕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總務事

宜。 

四、研究發展處 置研究發展長一

人，並置秘書一人；下設校務發展

組及研究推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及職員若干人；綜理研究發展事

宜；並得依需要設若干全校性研究

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五、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置國際長

一人，並置秘書一人；下設交流與

招生組、活動與輔導組及綜合業務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綜理國際暨兩岸相關業務。 

六、圖書館 置館長一人，並置秘

書一人；下設採訪編目組、讀者服

務組、系統資訊組及藝術中心，各

組(中心)置組長(主任)一人及職員

若干人；綜理教學研究資料蒐集、

提供圖書資訊服務、美感教育及藝

文資源等事宜。 

七、秘書室 置主任秘書一人，並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 置教務長一人，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招生服務中心、課

務與註冊組、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及科學與人文教

育發展中心，各組(中心)置組長(主

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教務

事宜。 

二、學生事務處 置學生事務長一

人，並置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導

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保健

組、諮商中心、境外學生輔導組、

住宿服務組、服務學習中心、原住

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學生

資源中心，各組(中心)置組長(主

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學生

事務。 

三、總務處 置總務長一人，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事務組、出納組、

採購保管組及營繕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總務事

宜。 

四、研究發展處 置研究發展長一

人，並置秘書一人；下設校務發展

組及研究推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及職員若干人；綜理研究發展事

宜；並得依需要設若干全校性研究

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五、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置國際長

一人，並置秘書一人；下設交流與

招生組、活動與輔導組及綜合業務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綜理國際暨兩岸相關業務。 

六、圖書館 置館長一人，並置秘

書一人；下設採訪編目組、讀者服

務組、系統資訊組及藝術中心，各

組(中心)置組長(主任)一人及職員

若干人；綜理教學研究資料蒐集、

提供圖書資訊服務、美感教育及藝

文資源等事宜。 

七、秘書室 置主任秘書一人，並

1. 增修如劃線

部分。 

2. 在生命教育

推 動 政 策

下，本校校

牧室由行政

輔助功能，

調 整 為 以

「處」級組

織 ， 分 設

「學生事工

組」及「教

職 員 事 工

組」兩組，

以福音事工

為基礎，從

組織政策、

校園文化、

師生素養、

社會推廣方

面，促進全

校學生的內

在成長和靈

性發展，落

實 全 人 教

育；又依教

育部 113年5

月15日臺教

人 (二 )字第

1130049585

號函核定本

校員額編制

表，本校據

以釐清校牧

任用別，經

檢視現行校

牧 肩 負 宗

教、人生哲

學基礎必修

通識課程及

生命教育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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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置秘書及職員若干人；下設稽核

組、文書組及公共事務中心，各組

(中心)置組長(主任)一人及職員若

干人；綜理秘書事務。 

八、校牧處 置處長一人；下設學

生事工組及教職員事工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校牧(由教師兼任之)及

職員若干人；綜理宗教及生命教育

相關事宜。 

九、會計室 置會計主任一人；下

設歲計組及審核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歲計、會

計、統計及相關事務。 

十、人事室 置主任一人；下設人

力發展組及人資企劃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人事相

關事務。 

十一、體育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

體育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人；下設

體育教學組、體育活動組及運動園

區營運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

若干人；綜理體育事務。 

十二、軍訓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

軍訓教官及職員若干人；綜理全民

國防教育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協

助輔導學生等相關事務。 

 
十三、資訊處 置資訊長一人，並

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資訊服務組、

校務資訊組及專案開發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與數

位資訊有關之教學、研究及行政等

相關事宜。 

十四、推廣教育處 置推廣教育長

一人，並置秘書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綜理推廣教育相關業務。 

十五、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置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長一人；下設

校友服務中心及資源發展中心，各

中心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

理校友服務、募款等相關業務。 

十六、產學營運處 置產學長一

人，並置秘書一人；下設產業加速

器暨育成中心、產學平台暨專利技

轉中心及創新創業發展中心，各中

置秘書及職員若干人；下設稽核

組、文書組及公共事務中心，各組

(中心)置組長(主任)一人及職員若

干人；綜理秘書事務。 

八、校牧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校

牧及職員若干人；綜理宗教相關事

宜。 

 

 

九、會計室 置會計主任一人；下

設歲計組及審核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歲計、會

計、統計及相關事務。 

十、人事室 置主任一人；下設人

力發展組及人資企劃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人事相

關事務。 

十一、體育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

體育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人；下設

體育教學組、體育活動組及運動園

區營運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

若干人；綜理體育事務。 

十二、軍訓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

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及職員若干

人；綜理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

教學，並協助輔導學生等相關事

務。 

十三、資訊處 置資訊長一人，並

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資訊服務組、

校務資訊組及專案開發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與數

位資訊有關之教學、研究及行政等

相關事宜。 

十四、推廣教育處 置推廣教育長

一人，並置秘書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綜理推廣教育相關業務。 

十五、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置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長一人；下設

校友服務中心及資源發展中心，各

中心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

理校友服務、募款等相關業務。 

十六、產學營運處 置產學長一

人，並置秘書一人；下設產業加速

器暨育成中心、產學平台暨專利技

轉中心及創新創業發展中心，各中

懷 輔 導 任

務，應由教

師兼任，爰

予增修第7條

第1項第8款

有關校牧室

組織名稱、

校牧聘兼任

用及生命教

育 推 動 事

宜。 

3. 依大學法施

行細則第13

條及大學自

治原則(司法

院84年5月26

日釋字第380

號解釋及87

年3月27日釋

字第450號解

釋)，本校自

97學年度起

刪除護理共

同 必 修 科

目，迄今已

無介派護理

教師，爰予

修訂第7條第

12項軍訓室

組成，刪除

護理教師，

並修正單位

業務為全民

國防教育課

程規劃與推

動，以符合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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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心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

產學合作等業務。 

十七、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置中心主任一人，由總務長兼任；

下設環安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

干人；綜理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事

務。 

十八、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處 置

永續長一人；下設校務研究暨評鑑

中心及永續治理辦公室，各中心

(室)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

理評鑑與校務研究及永續校園等相

關業務。 

十九、職涯發展處 置職涯發展長

一人；下設產業人才培育中心及職

涯輔導中心，各中心置主任一人及

職員若干人；綜理職涯發展及產業

實習等相關業務。 

二十、數位教育發展處 置數位教

育發展長一人，並置秘書一人；下

設數位課程發展組及數位活動推廣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綜理數位教育等相關業務。 

心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理

產學合作等業務。 

十七、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置中心主任一人，由總務長兼任；

下設環安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

干人；綜理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事

務。 

十八、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處 置

永續長一人；下設校務研究暨評鑑

中心及永續治理辦公室，各中心

(室)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綜

理評鑑與校務研究及永續校園等相

關業務。 

十九、職涯發展處 置職涯發展長

一人；下設產業人才培育中心及職

涯輔導中心，各中心置主任一人及

職員若干人；綜理職涯發展及產業

實習等相關業務。 

二十、數位教育發展處 置數位教

育發展長一人，並置秘書一人；下

設數位課程發展組及數位活動推廣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

人；綜理數位教育等相關業務。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主

任、圖書館館長、校牧處處長、各

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有關教學之

單位主管及全校學生代表二人組成

之，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開

會一次，議決有關教務重要事項。

本會議得邀請相關教師及學生列

席。 

本會議下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

法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

主任、圖書館館長、校牧室主任、

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有關教學

之單位主管及全校學生代表二人組

成之，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

開會一次，議決有關教務重要事

項。本會議得邀請相關教師及學生

列席。 

本會議下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

法另訂之。 

1. 增修如劃線

部分。 

2. 因應校牧室

調 整 校 牧

處，主管名

稱由主任調

整為處長。 

3. 酌作標點符

號修正。 

第十五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長、軍訓室主任、各學院院長、

各系(學士學位學程)主任、校牧處

處長、學生事務處各組組長及各中

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名及學生代

表組成之，其中學生代表成員不得

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學生

事務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開會一

次，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事

第十五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長、軍訓室主任、各學院院長、

各系(學士學位學程)主任、校牧室

主任、學生事務處各組組長及各中

心主任、教師代表若干名及學生代

表組成之，其中學生代表成員不得

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學生

事務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開會一

次，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事

1. 增修如劃線

部分。 

2. 因應校牧室

調 整 校 牧

處，主管名

稱由主任調

整為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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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項，本會議得邀請相關教師及學生

列席。其實施規則另訂之。 

項，本會議得邀請相關教師及學生

列席。其實施規則另訂之。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究發展長、圖書館館長、主

任秘書、校牧處處長、會計主任、

人事室主任、資訊長及其他增設之

行政單位主管由校長聘任之。 

體育室主任由校長徵詢該單位教師

意見後聘任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

兼任之。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

須由教授兼任；總務長、主任秘

書、圖書館館長及其他一級行政單

位主管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係由校長依

有關法令聘任，必要時得由助理教

授以上之教師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

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

人中擇聘之。 

各單位之副主管及下設組(中心、

室)之組長(主任)，由主管提請校長

聘請教師或職員兼任之。 

依本條第一、二項聘任由教師兼任

之各行政主管，任期三年，期滿得

連任，任期配合校長任期。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究發展長、圖書館館長、主

任秘書、校牧室主任、會計主任、

人事室主任、資訊長及其他增設之

行政單位主管由校長聘任之。 

體育室主任由校長徵詢該單位教師

意見後聘任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

兼任之。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

須由教授兼任；總務長、主任秘

書、圖書館館長及其他一級行政單

位主管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係由校長依

有關法令聘任，必要時得由助理教

授以上之教師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

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由校長擇聘

之。 

各單位之副主管及下設組(中心、

室)之組長(主任)，由主管提請校長

聘請教師或職員兼任之。 

依本條第一、二項聘任由教師兼任

之各行政主管，任期三年，期滿得

連任，任期配合校長任期。 

1. 增修如劃線

部分。 

2. 因應校牧室

調 整 校 牧

處，主管名

稱由主任調

整為處長，

爰予修訂本

條第1項。 

3. 依大學法施

行細則第13

條，有關本

校軍訓室主

任 產 生 方

式，增修由

校長自職級

相當人員擇

聘之方式，

爰予修訂本

條第5項。 

 


